






農業觀點

敏感族群造成最輕微的反應，A區代
表產品殘留量經攝食量評估後，超過
動物試驗裡沒有明顯毒性反應的劑
量，要到此區域才會被認為其對人體
風險危害程度高。

四、 芬普尼殘留雞蛋事件之暴露危害
估算

以我國今（108）年2月發生芬普
尼殘留事件之檢出劑量0.06 ppm舉例
說明，目前芬普尼於禽蛋之容許量標
準為0.01 ppm（10 ppb），主要是
考量家禽可能經攝食到農藥殘留的玉

米或稻米等飼料經科學評估所計算出
來的管制值。事件發生後有專家指出
依照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建議，芬普尼ADI值為0.0002毫克
/ 公斤 / 日，以這次驗出芬普尼殘留
最高檢出0.06 ppm評估成人（60公
斤）吃4顆就會達到極限等訊息。然
而從毒理學觀點來看，ADI為評估，
每天都攝食到某化學物質一輩子也不
會產生毒性反應的劑量，以此評估本
次芬普尼殘留的暴露風險而言是較過
於保守且不合乎常理的，這樣表示某
個人一輩子每一天都吃到芬普尼違
規殘留的雞蛋，而且吃的每一顆蛋

圖 1. 以芬普尼為例說明暴露量與不同危害劑量基準風險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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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殘留高達0.06 ppm。引用歐盟聯
邦食品鏈安全局（Federal Agency 
for the Safety of the Food Chain in 
EU, FASFC）當初對歐洲爆發芬普尼
殘留雞蛋事件之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
資料，採用ARfD作為評估對人體暴
露風險，歐盟當時亦認為使用慢性風
險評估偶發事件是不合理的。根據農
委會去年至今年2月15日共抽驗雞蛋
506件之統計資料，僅有今年1月分1
件超標，合格率達99.9%。因此利用
ARfD概念較符合評估本次暴發之偶發
事件。芬普尼於歐洲食品安全局建議
的ARfD值為0.009毫克 / 每公斤體重，
利用此數值最後歐盟計算出雞蛋殘留
芬普尼的風險危害管制值標準（safety 
threshold）為0.72 ppm，其計算主要

同時考量一般大人及幼兒的風險後，
以最保守方式評估幼兒潛在風險作為
判定指標，詳細計算流程如圖2。

五、 歐盟對於芬普尼殘留雞蛋事件的
管制措施

歐 盟 針 對 芬 普 尼 殘 留 雞 蛋 事 件
所評估的雞蛋風險危害管制濃度值與
MRL並不相同，MRL為針對產品是
否檢驗合格的管制限值，在暴發事件
後歐盟以芬普尼殘留雞蛋風險危害管
制濃度值標準加上容許量標準作為分
界，分別進行不同行政管制措施，對
於產品檢出超過容許量標準者皆進行
下架，但檢出超過危害管制濃度才會
啟動召回（recall）機制，會通知消

圖 2. 歐盟聯邦食品鏈安全局芬普尼殘留雞蛋風險危害管制濃度值（safety threshold）計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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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將購買到殘留疑慮風險的雞蛋繳
回，以確保對消費者的健康風險，此
措施也值得國內管理機構評估參考。

以我國今年2月雞蛋殘留事件最
高的0.06 ppm作為基準，並利用我
國國家攝食資料庫統計資料，評估消
費者攝食的暴露風險，使用ARfD作
為評估危害風險基準，並使用比歐盟
更嚴格的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ARfD
標準0.003毫克 / 每公斤體重計算，及
考慮幼兒因為體重低，相對暴露農藥
的風險較成人高，一併納入評估幼兒
的風險。就成人而言，攝入殘留0.06 
ppm的雞蛋，一次要吃超過63顆才會
具急性暴露的危害風險，另外再以最
多3歲的幼兒而言，一次也要吃超過
13顆才會具急性暴露的危害風險，因
此即使是最極端的族群，也皆不太可
能會攝入超出評估的風險基準。

因此回到暴露量與不同危害劑量
基準風險關係圖，即使產品殘留濃度
真的達到危害管制濃度值，也就是進
入到B區範圍，也僅是代表可能造成
最低的潛在風險，主要原因此範圍是
以參考劑量作基準，而參考劑量一般
情況是參考動物試驗「不會」造成動
物出現症狀的劑量，再加上考量不確
定度，還會再除以不確定因子所推估
出的數值。因為有不確定因子作為緩
衝區間，所以產品經估算攝取量超過
此基準也只代表可能對部分最敏感族
群造成最低的潛在風險。而產品殘留
量經估算攝食量倘若達到A區，才會

判斷成極可能造成危害風險。由此得
知以消費者一般暴露農產品殘留的劑
量要達到毒理學上危害基準風險，仍
有非常大的緩衝區間，這也是目前各
國政府極力推動保護食品安全的管制
措施，期望用最保守、最嚴格的方式
來維護民眾食的安全。

六、 總結

過去國內或國際上皆發生許多食
安事件，消費者也越來越重視食安帶
來的影響，每次事件的發生都使消費
者對於眼前的食物是否安全而存疑，
部分媒體也特別緊抓住此點，用比較
顯目標題以增加新聞效果，但可能會
因未全盤瞭解或未經科學查證而帶給
民眾不必要的恐慌，不管以身為消費
者大眾或身為政府部門的角色而言，
我們應嚴懲少數抱持僥倖心態違規用
藥的業者，但過多新聞效果或刻意渲
染的文字，對於解決食安的問題沒有
正向的幫助，更可能打擊到國內大部
分仍安份守己的業者。本文以雞蛋殘
留芬普尼事件為例，分階段談論農藥
殘留劑量及暴露危害風險的關係，我
們期望社會大眾未來在看待無論農藥
殘留檢出事件或者部分產品又增訂容
許量的訊息出現時，以科學根據的角
度出發，客觀看待農藥殘留及危害風
險的關係，須瞭解「劑量」才是影響
風險危害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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